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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院第 13 屆第 121 次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2 年 1 月 12 日上午 9 時 30 分

地 點：本院傳賢樓 10 樓會議室

出席者：黃榮村 周弘憲 吳新興 姚立德 何怡澄 王秀紅

伊萬•納威 周蓮香 陳錦生 陳慈陽 楊雅惠

許舒翔 周志宏 郝培芝

列席者：劉建忻 袁自玉 李隆盛 劉約蘭 朱楠賢 林文燦

呂建德 張秋元

主 席：黃榮村

秘書長：劉建忻 紀 錄：藍慶煌

壹、頒發獎章

本院人事室案陳有關本院袁副秘書長自玉及銓敘部林常務次長

文燦等 2 人之獎章頒發一案，報請查照。

院長講話：本院袁副秘書長及銓敘部林常務次長即將於1月16日

退休，今日是他們最後一次出席院會，非常高興能在這個場合

頒發獎章給他們。

袁副秘書長自玉服務公職超過 40 年，擔任本院副秘書長

10 年期間，襄助推動考銓保訓法制；統籌督導辦理各項院部會

重要活動；確保訴願案件公平公正審議；督導推動國家考試及格

證書數位化與政府資料開放，提升行政效能及便民服務；督導

規劃研究計畫，作為本院決策參考；督導編印各類出版品，積極

宣導政策理念；推動同仁職能發展及提升辦公環境品質；因應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發展，積極研擬周妥防疫

措施等。今日頒給袁副秘書長一等功績獎章及特等服務獎章，表彰

她於任內積極襄助推動本院各項政策及綜理院務的貢獻。

至於另一位受獎人林常務次長文燦，服務公職37年，105年

至 107 年間擔任銓敘部政務次長，107 年改任常務次長，任職



- 2 -

期間完善公務員相關法制，確保合理權益；督導建置多項人事

業務與資訊整合系統；督導退撫制度改革，並強化公務人員與

遺族的照護及保障；主持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選拔及表揚專案

小組、人事專業獎章審查小組等各項重要會議；推動銓敘部與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相關人事系統的整合，逐步落實銓敘部數位

轉型等。林常務次長獲頒一等功績獎章、一等服務獎章及三等

考銓獎章，表彰他任內積極整建各種人事法制及推動銓敘業務

的貢獻。

以上二位受獎人，在考銓保訓相關法制及業務推動上，均

貢獻卓著，功績斐然。未來袁副秘書長及林常務次長有相關

建議，也請不吝提供本院參考。本人謹代表考試院感謝二位任職

期間的辛勞與貢獻。

決定：洽悉。

貳、報告事項

一、宣讀本屆第 120 次會議紀錄。

決定：確定。

二、會議決議事項執行之情形

（一）第115次會議，周召集人弘憲提：審查銓敘部函陳公務人員

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擬具之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

管理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一案報告，

經決議：「照審查會決議通過，會議紀錄同時確定。」紀錄

在卷。業於中華民國112年1月3日會銜行政院函請立法院

審議，並函知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銓敘部、公務人員退休

撫卹基金監理委員會及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

決定：洽悉。

（二）第 115 次會議，周召集人弘憲提：審查本院人事室案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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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院組織法修正草案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一案報告，

經決議：「照審查會決議通過，會議紀錄同時確定。」紀錄

在卷。業於中華民國 112 年 1 月 3 日函請立法院審議。

決定：洽悉。

（三）第 115 次會議，周召集人弘憲提：審查銓敘部函陳該部

組織法修正草案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一案報告，經決議：

「照審查會決議通過，會議紀錄同時確定。」紀錄在卷。

業於中華民國 112 年 1 月 3 日函請立法院審議，並函知

銓敘部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決定：洽悉。

（四）第 115 次會議，周召集人弘憲提：審查銓敘部函陳公務

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擬具之公務人員退休撫卹

基金管理局組織法草案總說明及逐條說明，以及同步廢止

現行管理會組織條例一案報告，經決議：「照審查會決議

通過，會議紀錄同時確定。」紀錄在卷。業於中華民國112年

1 月 3 日函請立法院審議，並函知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銓敘部及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

決定：洽悉。

三、書面報告

（一）銓敘部函陳關於臺北市青少年發展暨家庭教育中心組織

規程暨編制表訂定，以及該市青少年發展處、家庭教育中心

組織規程暨編制表廢止一案，報請查照。

決定：准予備查。

（二）考選部函陳 111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

典試及試務辦理情形及關係文件一案，報請查照。

周副院長弘憲：1.本考試於 111 年 7 月 15 日至 19 日分別

在臺北等 13 個考區舉行，其中高考三級客家事務行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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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個類科的第二試，於同年 10 月 29 日在國家考場舉行。

本次高考三級考試報考人數共有 36,115 人，全程到考

22,727 人，不計客家事務行政等設有第二試者，合計錄取

2,380人，錄取率10.47％；普通考試報考人數共有34,667人，

全程到考23,551 人，不計客家事務行政等設有第二試者，

合計錄取 1,759 人，錄取率 7.47％。2.有關本考試應試

科目部分，高考三級為8科，普通考試為6科，各類科總計

581 個考試科目，對於應考人與試務工作人員均是很大的

考驗。就此，考選部已通盤檢討規劃高普考試減列科目並

報院審議，期盼本修正草案能儘速通過，以減輕應考人與

試務工作的負擔，並符合時代潮流發展；另外有關本考試

類科部分，高考三級考試有 89 個類科，普通考試設 52 個

類科，合計 141 個類科。若扣除高考三級考試的公職專技

人員類科，考試類科總數仍遠高於現行公務人員57個職系，

建議考選部於研議減列考試科目後，接續研議整併考試

類科。3.在試題疑義部分，業依規定程序處理，未來仍須

典試委員、審題委員與考選部持續努力，俾使國考工作更為

精進。4.最後，感謝各位考試委員及考選部所有試務工作

人員的協助，才能讓本項規模最大的國家考試順利舉辦

完成。

決定：准予核備。

（三）考選部函陳 111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律師考試

典試及試務辦理情形及關係文件一案，報請查照。

陳委員慈陽：1.111 年律師考試第一試於 111 年 8 月 6 日與

司法官考試第一試在臺北、臺中及高雄三考區同時舉行；

第二試於 10 月 15 日至 16 日與司法官考試第二試在臺北

及高雄二考區同時舉行，並分別於111年8月30日及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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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日榜示第一試錄取及第二試及格人員名單。2.本考試

第一試及第二試均採 33%固定比例錄取（及格）方式，

第一試獲錄取者，始取得報考第二試之資格，因此，全程

到考人數之多寡往往影響第二試最終之及格人數。近 3年

本考試第一試及第二試報考人數、全程到考人數及及格

人數則互有消長。其中，111年第一試報考人數11,599人，

全程到考人數 9,342 人，及格人數 3,150 人，第二試報考

人數3,046人，全程到考人數2,787人，及格人數913人；

110年第一試報考人數11,755人，全程到考人數9,110人，

及格人數 3,059 人，第二試報考人數 2,989 人，全程到考

人數 2,827 人，及格人數 940 人；109 年第一試報考人數

11,589 人，全程到考人數 9,620 人，及格人數 3,175 人，

第二試報考人數 3,081 人，全程到考人數 2,864 人，及格

人數 650 人。3.本考試第一試各應試科目皆為選擇題，

第二試皆為申論題，經統計本考試第一試應考人提出試題

（答案）疑義，均依規定程序處理，第二試並無應考人提出

試題疑義。4.為強化本項考試之命題及閱卷工作，本考試

第二試各應試科目之命題係由各組召集人與典試委員以

召開命題會議方式進行，試題內容結合學理與實務觀點，

以發揮考評應考人對問題分析、思考、論理與解決之能力，

試卷評閱前由召集人及閱卷委員審慎討論評閱標準，並

進行試評程序，避免受單一閱卷者主觀見解或獨特學說、

論點之不當影響。榜示後將公布律師考試第二試法律專業

科目評分要旨，提供應考人學習並瞭解本項考試之特性

及施測重點，正向引導其相關學習及準備考試之方向，

進而達成選才用人的目標，促進國家法治的發展與深化。

5.此外，為落實司改國是會議決議，有關法律專業人員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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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新制之「法律專業人員資格及任用條例」已由考試院與

行政院、司法院會銜送請立法院審議。未來新制通過之後

將整合律師和司法官等多項法律專業人才考試，建置單一

的多合一考試考選制度培育人才。

決定：准予核備。

（四）考選部函陳辦理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律師考試

第 56 批全部科目免試、第一試考試免試審議經過及律師

考試審議委員會第 72 次會議審議結果一案，報請查照。

決定：准予備查。

四、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業務報告(郝主任委員培芝報告)：

國家文官學院辦理受訓人員「與考試委員有約」及培訓交流活動

陳委員錦生：為擴大聽取公務人員的心聲，本院第 13 屆第 54

次會議臨時報告提案「請安排考試委員與各類公務人員研習

訓練班學員座談」，在此感謝文官學院規劃辦理「與考試委員

有約」活動。本次參與座談活動的升官等訓練學員，都是具

有實務經驗及相當歷練的公務人員，不是甫通過國考的學員，

其提出意見具有代表性，其中有些寶貴意見，本院相關部會

已有改善或正在研修中，例如：調整委任人員員額配置、檢

討職務列等、兼職規範及研議國考部分類科增加面試等。此

外，在培訓意見部分，文官學院業已著手改善及回應，至於

其他部分的意見，建議或可列入下一次薦升簡訓練專題研討

的參考題目，或是研議納入訓練教材，透過學員的集思廣益，

作為未來政策研擬或施政規劃的重要參考。

楊委員雅惠：1.文官學院規劃辦理的「與考試委員有約」交流

活動，係由考試委員主動發起，共計辦理 4 場座談，受訓學

員提出許多寶貴意見，其中部分意見涉及當前本院多項政策

或未來改革重點，亦有部分屬於個人意見。2.若就座談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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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而言，辦理座談會進行意見交流，宜讓座談方式更為具

體且即時回應，建議日後舉辦座談會時，或可邀請相關部會

代表共同參與。3.本次座談會學員所提供的意見，係由實務

經驗所累積的觀點與建議，部分確有政策參考價值，或可作

為相關部會擬定或研修時的重要參考，俾使政策制定更加周

延。4.另本次座談會學員提供的意見，其後續參採或執行情

形，建議整理並供相關部會處理，讓座談機制產生良性循環，

並提升座談會的成效。

王委員秀紅：1.感謝文官學院規劃辦理「與考試委員有約」座談

活動，讓委員實地聆聽第一線公務人員的心聲與建言。本次

座談意見保訓會綜整成 45 項建議與 7 大議題，可歸納為 4

個面向：第一是已進行改革部分，這也是我們可以持續努力

的方向；第二是尚須更多時間研議部分，未來宜有衡平的綜

合考量；第三是可即時改善部分，例如增加數位輔助學習資

源及網路輔導機制等；第四是屬於較為個人議題部分。未來

在不影響訓練量能的情況下，希冀能持續辦理是項座談活動。

2.日前銓敘部赴日考察文官制度時，日本十分關切少子女化

問題，其做法係透過政府各項優生養育措施與人力配套方案

等，並引領民間企業參與。本次座談有 3 項意見亦涉及育嬰

留職停薪議題，現行公務人員育嬰留停制度已有逐步調整，

未來若能朝向更友善生育環境發展，相信公務人員能感受溫

暖且更樂於生養子女。3.感謝保訓會於會上提供的公務人員

各項法定訓練性別平等教材案例彙編，此係緣於 2020 年 12

月 18 日舉辦性別平等專家諮詢會議，院長及多位性平專家

提出建議，讓我們有此發想，並於 2021 年邀集伊萬•納威

委員、何委員怡澄、相關主管及性平專家學者等，籌組性別

平等教材諮詢小組，順利完成公務人員各項法定訓練性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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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材案例彙編，可謂是具前瞻性的先驅做法，期待未來能

夠針對各種不同性別議題，持續增加性別平等案例教材。

伊萬•納威委員：1.今日保訓會報告國家文官學院辦理受訓人

員「與考試委員有約」及培訓交流活動，個人與何委員怡澄

係參加上年度最後一場座談，該次座談係於筆試測驗後進行。

由於現代公務人員多已熟悉電腦操作，會中建議未來筆試科

目是否調整為電腦作答，而保訓會也立即給予正面答覆，並

展現極佳的回應力與效率，令人印象深刻。2.本次座談學員

來自全國各機關，且均是資深公務人員，其提供的意見或探

討的問題具有相當代表性與指標性，主要分為兩大區塊，其

一是與訓練相關，例如提議增加某類型的訓練課程等，其二

是在服務機關的感受或遭遇的問題，包含調任或考績等。上

述反映意見或問題，均具有參考價值，建議或可持續瞭解其

改善情形，例如：學員反映原住民族委員會員額不足，建議

增加員額人數，宜轉知相關機關進一步研議，並就單純可行

的意見先行辦理，而尚須探討議題則作為日後政策制定或研

修參考，俾使座談會更具有實質意義。

姚委員立德：1.今日簡報的結語，提及學員的回饋意見：「很

感動，有人願意瞭解我們的苦惱，聽聽基層公務人員真實心

聲，讓沉積已久的問題，被聽到」，請文官學院也把本項回

饋意見告知學員，此亦為本人心中所感，我們的苦惱是沒有

機會聽見基層同仁的聲音，經由此座談，有機會能解決考試

委員們的苦惱。另外，本人的回饋，可再加上最後一句話：

「作為政策修訂的參考與動力」。尤其是聽到多位座談學員

對現有考績相關規定，頗多意見，本人頗有感觸，內心有一

股動力，希望對於考績法的修訂能夠多所出力，修訂更完善

且能激起公務人員工作士氣的考績法。2.保訓會及文官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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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各項法定訓練，受訓學員來自不同機關，尤其是升官等

訓練學員，均是具有豐富公務經驗的同仁或基層主管，透過其

視角檢視各項考銓及保訓政策，可讓本院施政能夠更接地氣。

3.本次座談會受訓人員所提的相關建議，希冀後續相關部會

區分可辦理、已辦理及未來規劃作為適時回饋給提出意見的

學員，俾使座談會更具意義及效益。4.本座談是一個傾聽基

層心聲的重要管道，未來宜持續辦理，並審酌將部分議題納

入晉升官等訓練的專題研討及分組討論主題，例如高普考試

類科整併或考績制度改革等議題，讓受訓學員更瞭解政策並

提出改善建議，相信有助於制定更契合實務的政策方案。

何委員怡澄：1.保訓會回應學員座談建議，規劃於 112 年度薦

升簡訓練，開放受訓人員得視個人作答偏好及數位資訊能力，

選擇自帶筆電或電腦打字方式參加測驗，以符數位時代受訓

人員的期待，此項做法值得肯定。2.受到疫情影響，本次座

談的升官等訓練學員係採線上授課，學員間的互動機會相對

有限，日後若回歸實體訓練課程，相信應能彙整更多元的意

見或建議。3.文官學院將座談會所提建議，類型化為 7 大議

題，其中培訓部分業已積極回應及改善，至於其他部分，建

議日後或可邀請相關部會或機關共同參與，俾使受訓學員的

反映意見得以即時獲得回應。

周委員蓮香：今日報告的內容極佳，感謝吳委員新興的提議及

文官學院超強的行動力，能在短時間內安排「與考試委員有

約」座談活動，讓委員可以聆聽基層最真實的聲音，建議未

來或可朝向雙向交流方式辦理，並邀請相關部會共同參與，

讓基層公務人員的反映意見得以即時獲得回應及重視，藉此

對外宣導政府興革方向，以利推出完善且有感的政策。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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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後座談交流時間或可適度延長時間或準備小茶點，俾讓座

談交流更周全、更充滿溫馨。

郝主任委員培芝、許副院長秀春補充報告：對各委員意見加以

說明(略)。

院長意見：國家文官學院辦理受訓人員「與考試委員有約」及

培訓交流活動，這是由考試委員主動提議，期能與受訓人員

近距離對話，聆聽來自公務現場公務人員的真實心聲、公務

現況與需求及寶貴建言，讓政策更接地氣。本案後續的處理

態度，宜採取分段處理，有些能夠做的部分就先做，有些能

契合現階段改革方案者，應予適切整合，其餘部分或可研議

將其納入升官等訓練專題研討的主題，也許能夠獲得不同的

解決方案。最後，感謝保訓會規劃辦理是項活動，相信這是

一個進步機關所做的進步作為，讓我們繼續朝這個方向努力！

決定：洽悉。

五、臨時報告：(無)

參、討論事項

一、考選部函陳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規則第6條附表二

修正草案一案，請討論。

決議：1.照部擬及院一組意見通過。

2.會議紀錄同時確定。

二、考選部函請舉辦112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

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考試及 112 年特種考試

交通事業鐵路人員、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並請

同意組設典試委員會辦理典試事宜及核提典試委員長一案，

請討論。

決議：本案下次會議繼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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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臨時動議

考選部商同典試委員長提：112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

導遊人員、領隊人員考試增聘命題委員、審查委員 50 名名單

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散會：上午 11 時 08 分

主 席 黃 榮 村


